十、教師申請補助出席國際會議

辦理時間：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

法令依據：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補助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處理要點

注意事項：一、同一申請人在同一學年度內以申請本校補助參加一次會議為原則。

         二、教師應邀出席國際會議，得向國科會申請補助，若未獲國科會補助時，得逕由本校進行審議。


填具申請書


人事室收件


會簽技術合作處

科、校教評會


 
校長核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受補助人返國後一個月內檢據核銷及提送開會心得報告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